
粤财大〔2024〕28 号

各党政管理、群团、科研、教辅、附属、其他单位：

《广东财经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 2024 年

3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、2024 年 3 月 21 日党委常委会会

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东财经大学

2024 年 4 月 1 日

校对人：张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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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激发教师潜心教书育

人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完善教育教学激励机制，进一步提升

本科教学质量和水平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为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

的在岗教职工，纳入奖励范畴的原则上须以“广东财经大学”

为署名单位。

第三条 奖励原则

（一）坚持育人为本，激励引导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牢记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使命，不断提升广大教师育

人意识、育人能力、育人水平、育人效果。

（二）坚持面向一线，紧密围绕人才培养各个环节，重点

表彰在教育教学各环节取得优异成绩、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教

职工。

（三）坚持示范引领，充分发挥个人或团队在教育教学工

作中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广先进经验，促进教育评价、教学改

革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。

第四条 本科教育教学奖励类别包括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建设

与改革项目奖、教学荣誉奖、教学竞赛奖和教学指导奖五类

（具体奖励类别和标准详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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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学成果奖用于奖励获评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和

学校教学成果奖的教职工。

（二）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奖用于奖励获批教育部、广东

省教育厅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定或组织立项并通过结项的教

学建设和改革项目（主要包括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

设、教学团队和教研室建设、教学平台建设、教研教改项目

等）的教职工。

（三）教学荣誉奖用于奖励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

名师称号，校级教学质量优秀教师、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称

号的教职工。

（四）教学竞赛奖用于奖励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高校

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奖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奖，校级“最佳

授课教师”竞赛奖和省级及以上其他同等教学竞赛奖（具体奖

项依据奖励通知或文件）的教职工。

（五）教学指导奖参照学校教师指导课外活动与竞赛奖励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国家级奖励是指教育部组织评选、认定的成果（项

目），或者竞赛、奖励、发文通知上标有“国家级”“全国”

字样；省级奖励是指广东省教育厅组织评选、认定的成果（项

目），或者竞赛、奖励、发文通知上标有“省级”“广东省”

字样，教育部司局机构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评选、认定的

成果（项目）、竞赛认定为省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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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获奖时间认定

（一）教学成果奖、教学荣誉奖、教学竞赛奖和教学指导

奖以获奖发文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奖以认定或结项通知发文时间

为准。

第七条 工作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每年申报一次，计算周期为上一年的 1

月 1 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。凡符合以上奖励条件者，由成果

（项目）负责人（第一完成人）申报，填报《广东财经大学教

育教学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报所属单

位审核。

由教务处具体组织的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

奖、教学荣誉奖（教学名师除外）和教学竞赛奖（青年教师教

学竞赛除外），由教务处统计奖励名单发回成果（项目）负责

人（第一完成人）所属单位核对、确认。

（二）所属单位初审。申报人所属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确

认、汇总，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。

（三）审核与公示。教务处组织有关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

的材料进行审核、公示。

（四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。审核、公示后的材料由

教务处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。

（五）学校颁布奖励文件，颁发奖金。



- 5 -

第八条 奖励管理

（一）个人单独完成的，奖励给个人；由校内团队或者跨

校内单位共同完成的，奖励给单位或团队；涉及跨单位的，根

据校内合作单位协商的分配比例奖励。凡属于团体合作的成果

（项目），奖金由成果（项目）负责人（第一完成人）根据团

队成员的贡献进行分配。

（二）教学成果奖以广东财经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，奖

金按相应奖项奖金标准的 100%给予奖励，广东财经大学作为第

二、第三、第四完成单位的奖金分别按照相应奖项奖金标准的

40%、20%、10%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对重复立项或获奖的奖项，按最高级别给予奖励。

已按低级别奖励的，若再获更高级别奖励时，则补发其与高级

别奖励标准的差额。

（四）因故被取消的奖项不予奖励，已奖励的予以收回。

（五）各类奖励的奖金为人民币税前金额。

第九条 申报人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一票否

决。

师德失范行为情节轻微和情节较轻的，自处理决定生效之

日起 2 年内不得申请奖励；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的，自处理决

定生效之日起 4 年内不得申请奖励。

第十条 对于学校聘任的年薪制教师，在完成合同规定的全

部任务后，对于合同之外的且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（署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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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育教学成果奖项，参照本办法予以奖励。

第十一条 若当年获得的省级及以上奖励不在本办法规定范

围内，应由教职工申请，经所属单位初审，教务处组织审核、

公示后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。

其他评定过程中有关争议事项由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裁

决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广东财经大学本科

教育教学奖励办法》（粤财大〔2019〕38 号）同时废止，学校

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附件：1.广东财经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奖励类别及标准

2.广东财经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奖励申报表

广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 年 4月 1 日印发


